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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交通事故為法醫死因鑑定案件中常見的死亡型態之一，近年來由老年化社會

引發之「非外傷性致死」交通事故死亡案件日漸增多，亟需釐清事故原因及死者

本身於車禍前健康狀況與死亡之因果關係。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利用交通工具事故

個案資料暨型態傷資訊分析資料庫，逐年導入交通事故個案資訊以進行流行病學

統計；建構各類車輛及行人之「非外傷性致死」車禍案件含飲用酒精（酒駕）、

使用管制藥品等毒藥物（毒駕）等影響駕駛能力（Driving under influence；DUI）

(或稱不安全駕駛，Impaired Driving），以及與死者本身疾病因素相關之帶病駕駛

（病駕）之責任之分析研究。 

本研究回溯蒐集 20 年(1999-2018 年)、共計 4255 件各類交通事故案例進行流

行病學分析，發現使用酒精比例約為 13.9%、使用毒藥物之比例為 5.2%；帶病駕

駛發生交通事故案件數攀升，在近 4 年（2015-2018 年）均超越 3 成的比例，且

以「慢性病加重致死」、「車禍傷勢受慢性病惡化致死」兩類型的案件幾乎各佔一

半最為常見；駕駛使用管制藥品等毒藥物以鎮靜安眠藥物為最常見(21.8%)。研究

成果可為帶病駕駛以及管制藥品等毒藥物對於影響駕駛安全的潛在危險性提供

交通事故防制政策制訂之參考。 

關鍵字：交通事故、影響駕駛能力（Driving under influence；DUI）、酒駕、毒

駕、帶病駕駛（病駕）/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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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道路交通事故每年造成全球死亡人數約 135 萬人，道路交通事故傷害是

5-29歲族群死因第 1位、全球人口死因第 8位，但死亡率相對於世界人口規

模尚保持穩定，主要歸因於先進國家對於道路安全所做的努力如取締超速、

酒駕、安全裝置使用宣導均有落實而使情況得以緩解(WHO, 2018)，世界上各

國平均酒駕比例呈下降趨勢，而毒駕比例則逐漸上升(Christophersen, 2016; 

Poulsen, 2012)。高齡化駕駛為各先進國家所面臨的挑戰，據統計，美國於 2030

年時將有 1/5 的人口年齡達 65 歲以上(He, 2005)，而動力載具駕駛中高齡駕

駛之比例將達 15% (NHTSA, 1999)。亞洲地區則以日本為最具代表性之高齡

化社會國家，也出現高齡道路事故案例增加趨勢，2004-2015 年間高齡族群

佔動力交通事故中比例從 11.7%上升到 23.8% (Matsuyama, 2018)；在 2016 年

有 420萬位 65歲以上高齡駕駛，與 1999 年相比人數成長了 56%，75歲以上

高齡駕駛死亡道路事故肇事率是 75 歲以下駕駛者的 2.4 倍(The Mainichi, 

2019)。南韓 65歲以上高齡駕駛逐年增加，且與低於 65 歲的年輕駕駛相比。

更常見單一車輛事故，且不繫安全帶的比例亦較高(Ahn, 2019)，且在不繫安

全帶的狀況下，高齡族群的重傷率是年輕族群的 5倍(Noh, 2017)。 

自 2003 年以來，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每年收受約 2000 件法醫病理解剖鑑

定案件，約占全國各地檢署司法相驗件數的 10-14%，而法醫研究所每年受理

約 200 件之交通事故死亡解剖鑑定死因案件，約占所有解剖鑑定死因案件的

10%。法醫解剖案件中涉及酒駕、毒駕、病駕之案件比例逐年也有所消長。 

酒後駕車的防制為政府多年來執法重點，為加強防制酒後駕車，政府修

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大幅加重罰則並於 2019年 7月 1日正式實行，酒

後駕車肇事件數自 2016 年起逐年遞減，惟 2010 年上年微增 0.28%，死傷人

數則呈逐年遞減態勢(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室，2011)。 

隨著台灣邁進高齡化社會，近年來本所受理之案件中，以高年齡層「非

外傷性致死」（即死因受老化或各類疾病，例如心臟病、腎衰竭、癲癇、中風

病史等因素影響駕駛甚鉅；以下稱病駕）案件數量增加為甚。此類案件涉及

死者病史而複雜艱澀，在審判過程中法院仰賴死因鑑定結果釐清責任歸屬。

訴訟裁決涉及刑事、民事賠償或保險理賠等與民眾切身相關之影響。根據警

政署一份對 65 歲以上高齡者道路交通事故統計顯示，近 5 年(2015-2019 年)

高齡者肇事件數及占比逐年增加，每萬人肇事件數在 5年間增加了 19.92件。

2019 年高齡者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較 2018 年增加 32.1%，且肇事車種以

機車佔率過半(58.41%)為最大宗(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室，2010)。 

本研究收集法醫研究所交通事故致死案件資料進行流行病學分析，並且

著重於各類交通事故之駕駛與行人受精神物質、疾病、酒精及管制藥品影響

之可能分析，研究成果可為帶病駕駛以及醫療用藥對於影響駕駛安全的潛在

危險性提供交通事故防制政策制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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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2.1 資料庫資料來源與合作 

利用「交通工具事故個案資料通報系統」與「交通工具事故個案資料暨

型態傷資訊分析資料庫」，建立與全國各地檢署之死亡個案資料通報之資訊傳

輸模式，個案紀錄項目除年齡、性別等基本資料，尚包括死亡方式、死亡機

轉、毒藥物檢驗結果等；另與警政署交通組合作，取得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如

酒測濃度等，並導入於資料庫中，協助釐清當事者於事故時飲酒狀況。 

2.2 交通事故相關法醫案件流行病學研究 

本研究收集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1999-2018 年共 20年間解剖案件資料，作

為法醫死亡案件資料庫來源，並從法醫病理解剖案件中，篩選出交通事故相

關致死案件共 4255 件案例，並參考警方交通事故個案調查報告與醫院病歷等

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2.3 本研究「交通事故當事者」定義 

參考警用道路安全交通事故調查表之分類，將交通事故當事者分類如下： 

1.「行人」：含一般行人以及因職業需求在道路工作之人員。 

2.「動力交通載具」：含道路大眾運輸工具（公車、遊覽車）、各類大型汽車

（聯結車、曳引車、大客/貨車）、各類小型汽車（小客/貨車）、機車（重型

機車、輕型機車）。 

3.「非常態載具」：含慢車（自行車、電動自行車、代步車、農用車、拼裝車、

輪椅等）以及其他機械類（拼裝車、農耕用車/機械、堆高機、壓路機）。 

2.4 法醫毒藥物檢查與分類 

酒精、毒藥物之分析結果是根據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組以經

ISO/IEC 17025 認證實驗室操作之頂空氣相層析分析法(HS-GC-FID)、氣相層

析質譜分析法(GC-MS)、液相層析離子阱質譜分析法(LC/IT/MS)、液相層析

四極柱飛行時間質譜分析法(LC/QTOF/MS)等篩驗分析法對死者之血液、尿液

及組織液檢體進行定性及定量化學分析。 

2.5 血液中酒精濃度判定 

根據解剖鑑定報告書，依下列優先順序選擇紀錄：(a)警方於事故現場進



110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120 

行呼氣酒測結果轉換為血液酒精濃度；(b)根據事故後送醫急救時血液生化檢

查結果；(c)依法醫解剖採集血液檢體送驗毒物化學化驗結果。考慮屍體中細

菌發酵亦會產生死後酒精濃度，血液中酒精濃度低於 50 mg/dL 者不予登記。

飲用酒精與管制藥品案件數可重複統計。 

2.6 毒駕案件認定 

目前法規明文對於毒駕之認定（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3 款、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第 1

項第 3 款）雖條文陳述略有相異，但大致以「服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

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為共同意涵。基於目前法令對於毒駕未

有更具體之標準，為分析法醫解剖鑑定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中毒駕案件流行趨

勢，本研究結果以兼具下列要件為認定毒駕案件標準： 

1.「毒藥物種類」：死者法醫毒藥物檢驗出法定管制藥品或其他具影響駕駛能

力之物（如強力膠、農藥）；於研究結果中合稱為「毒藥物」。 

2.「致不能安全駕駛」：參考毒藥物濃度、死者本身用藥狀況、事故案情，對

於合理醫療處置行為的藥品使用予以排除；對於個案使用的毒藥物與不能

安全駕駛顯有關聯者予以收案。 

2.7 新興濫用藥物認定 

本研究所稱「新興濫用藥物」，同新興影響精神物質(New Psycoative 

Substances; NPS)，其認定則依照「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UNODC)」定義。

台灣地區近年來氾濫之新興濫用藥物包含 K他命、MDMA、PMMA、合成卡

西酮類及 Propofol 等。 

2.8 慢性病史分析探討 

為探討近年來「非外傷性致死」交通事故流行病學趨勢，檢閱解剖鑑定

報告書之死亡狀況欄及加重死亡因素，對於有加註病史或相關疾病者，視為

具有慢性病史，細究死亡原因研判經過判斷該案是否具備「車禍傷勢因疾病

惡化」、「本身疾病受車禍惡化」、「事故前慢性病導致交通事故發生」等構成

帶病駕駛或乘客之條件。 

2.9 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 Excel（Microsoft）進行資料分析。流行病學數據資料的比較，

其結果以Mean ± S.D.的方式呈現。勝算比計算以 95%信賴區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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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人體試驗審議會(IRB)通過證明 

本計畫經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人體試驗審議會審議通過

(18-120-C)。 

三、結果 

3.1 交通事故相關案件之年齡與死亡方式、死亡機轉分析 

在 1999 至 2018 年間，本所受理 35259 件法醫病理解剖案件數中，交通

事故相關死亡案件占 12.1% （4255件），死者為行人者占 19.4%（826件）、

駕乘動力機械載具占其中之 79.1% （3365 件），駕乘非常態性機械載具占其

中之 1.5% （64件）(表 1、圖 1)。 

 

表 1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統計(1999-2018 年)  

年度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總計

解剖案件數 1180 1286 1374 1407 1444 1579 1841 1816 1661 1852 1738 1972 1826 2355 1810 2090 2300 2182 2186 1360 35259

交通事故案件數 98 111 123 149 164 186 227 223 229 227 210 252 236 205 239 297 310 280 296 193 4255

(%) (8.3%) (8.6%) (9.0%) (10.6%) (11.4%) (11.8%) (12.3%) (12.3%) (13.8%) (12.3%) (12.1%) (12.8%) (12.9%) (8.7%) (13.2%) (14.2%) (13.5%) (12.8%) (13.5%) (14.2%) (12.1%)

行人案件數 18 23 31 30 18 41 43 54 58 45 45 52 43 31 43 45 45 51 71 39 826

(%) (18.4%) (20.7%) (25.2%) (20.1%) (11.0%) (22.0%) (18.9%) (65.0%) (69.0%) (56.0%) (56.0%) (63.0%) (5.0%) (15.1%) (18.0%) (15.2%) (14.5%) (18.2%) (24.0%) (20.2%) (19.4%)

動力機械載具案件數 80 88 92 117 145 144 175 168 170 179 164 197 191 173 190 247 259 221 220 145 3365

(%) (81.6%) (79.3%) (74.8%) (78.5%) (88.4%) (77.4%) (77.1%) (75.3%) (74.2%) (78.9%) (78.1%) (78.2%) (80.9%) (2.0%) (5.0%) (83.2%) (83.5%) (78.9%) (74.3%) (75.1%) (79.1%)

非常態載具案件數 0 0 0 2 1 1 9 1 1 3 1 3 2 1 6 5 6 8 5 9 64

(%) (0.0%) (0.0%) (0.0%) (1.3%) (0.6%) (0.5%) (4.0%) (0.4%) (0.4%) (1.3%) (0.5%) (1.2%) (0.8%) (0.5%) (2.5%) (1.7%) (1.9%) (2.9%) (1.7%) (4.7%) (1.5%)  

 

圖 1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逐年案件數 (1999-2018年) 

在交通事故相關死亡案件中，死亡方式以意外死亡案件有 3992 件

（93.8%）居冠，其他依序為自然死亡 106 件（2.5%）、他殺死亡 53 件（1.2%）、

自殺死亡 33件（0.8%），未確認死亡方式則有 71件（1.7%），年齡分布隨著

當事者區分有差別，行人以 75歲以上（31.4%）為主，65-74歲（16.8%）次

之；動力機械載具則以 55-64歲（18.3%）為主、45-54歲（17.7%）次之（表

2）。將死亡方式與死亡年齡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各年齡層之死亡方式比例相

異，25-34歲年輕族群較其他年齡層出現更多的他殺死亡案件（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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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年齡層與死亡方式統計 (1999-2018 年) 

當事者區分
      死亡方式

年齡(歲)

意外

死亡

他殺

死亡

自殺

死亡

自然

死亡
未確認 總計 (%)

14歲以下 5 0 0 0 0 5 (0.6%)

15-24歲 24 5 0 0 2 31 (3.8%)

25-34歲 50 6 0 0 0 56 (6.8%)

35-44歲 83 5 3 1 8 100 (12.1%)

45-54歲 95 6 3 0 3 107 (13.0%)

55-64歲 107 5 9 1 2 124 (15.0%)

65-74歲 127 4 1 3 4 139 (16.8%)

75歲以上 251 0 1 5 2 259 (31.4%)

不詳 3 0 2 0 0 5 (0.6%)

總計 745 31 19 10 21 826
(%) (90.2%) (3.8%) (2.3%) (1.2%) (2.5%) (19.4%)

14歲以下 49 0 0 0 0 49 (1.5%)

15-24歲 342 5 0 0 5 352 (10.5%)

25-34歲 312 7 0 2 2 323 (9.6%)

35-44歲 308 2 2 10 17 339 (10.1%)

45-54歲 558 6 3 15 13 595 (17.7%)

55-64歲 596 0 2 18 1 616 (18.3%)

65-74歲 519 2 5 30 5 561 (16.7%)

75歲以上 502 0 2 18 5 527 (15.7%)

不詳 2 0 0 0 0 2 (0.1%)

總計 3188 22 14 93 48 3365
(%) (94.7%) (0.7%) (0.4%) (2.8%) (1.4%) (79.1%)

14歲以下 0 0 0 0 0 0 (0.0%)

15-24歲 2 0 0 0 0 2 (3.1%)

25-34歲 3 0 0 0 0 3 (4.7%)

35-44歲 8 0 0 0 0 8 (12.5%)

45-54歲 8 0 0 0 0 8 (12.5%)

55-64歲 12 0 0 1 1 14 (21.9%)

65-74歲 10 0 0 1 0 11 (17.2%)

75歲以上 16 0 0 1 1 18 (28.1%)

不詳 0 0 0 0 0 0 (0.0%)

總計 59 0 0 3 2 64
(%) (92.2%) (0.0%) (0.0%) (4.7%) (3.1%) (1.5%)

總計 3992 53 33 106 71 4255 (100.0%)

(%) (93.8%) (1.2%) (0.8%) (2.5%) (1.7%) (100.0%)

行人

動力機械

載具

非常態

載具

全體交通事故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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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年齡層與死亡方式統計圖 (1999-2018 年) 

全體交通事故平均死亡年齡為 62.3 ± 12.1歲，男性平均死亡年齡為 61.5 

± 12.7歲，女性平均死亡年齡為 64.5 ± 11.1 歲。全體交通事故死亡年齡層分

布趨勢可見，年長族群（55歲以上族群）有逐年增長的趨勢（圖 3），此一情

況在行人與駕乘非常態載具者呈現更明顯的趨勢（圖 4）。 

圖 3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年齡分布 (1999-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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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年齡分布趨勢 (1999-2018 年) 

3.2 交通事故死亡案件肇事型態統計分析 

將 1999-2018 年間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之事故種類進行分析，行人與非常

態載具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中的肇事/對撞車輛種類以小型汽車為主，佔了將近

一半的比例（44.1%），機車次之（27.1%）；動力機械載具交通事故死亡案件

中則以非單一車輛事故（及涉及其他車輛、與其他車輛對撞）較單一車輛事

故（死者駕乘車輛自摔、自撞或衝出道路）為多，非單一車輛事故中，以被

小型汽車撞擊為最大宗（31.5％），機車次之（19.5%），第三大宗則為單一車

輛事故中之自撞事故為 18.5%（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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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肇事車種統計 (1999-2018 年) 

3.3 酒精服用與毒藥物使用趨勢 

1999-2018年間交通事故相關死亡案件共 4255件中，沒有飲用酒精與毒

藥物的案件有 3493 件（82.1%），單純飲用酒精而未使用毒藥物有 541 件

（12.7%），單純使用毒藥物而未飲用酒精有 172 件（4.0%），合併使用酒精

與毒藥物則有 49 件（1.2%），無論是在行人與非常態性載具、或是動力機械

載具死亡案例中，使用酒精的比例均在近年有下降的趨勢 （表 3、圖 6）。 

表 3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使用酒精及毒藥物趨勢統計 (1999-2018 年) 

                    年度

分組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總計

對照組 10 14 22 21 14 27 31 40 48 33 31 39 39 23 36 37 36 41 60 38 3493
       (%) (10.2%) (12.6%) (17.9%) (14.1%) (8.5%) (14.5%) (13.7%) (17.9%) (21.0%) (14.5%) (14.8%) (15.5%) (16.5%) (11.2%) (15.1%) (12.5%) (11.6%) (14.6%) (20.3%) (82.0%) (82.1%)

    僅飲酒 6 9 7 8 1 12 11 9 5 8 7 11 4 8 6 3 8 8 11 6 142
(%) (6.1%) (8.1%) (5.7%) (5.4%) (0.6%) (6.5%) (4.8%) (4.0%) (2.2%) (3.5%) (3.3%) (4.4%) (1.7%) (3.9%) (2.5%) (1.0%) (2.6%) (2.9%) (3.7%) (8.0%) (3.3%)

          僅毒藥物 0 0 2 0 3 2 1 4 3 4 3 2 0 0 1 3 1 0 2 2 31
(%) (0.0%) (0.0%) (1.6%) (0.0%) (1.8%) (1.1%) (0.4%) (1.8%) (1.3%) (1.8%) (1.4%) (0.8%) (0.0%) (0.0%) (0.4%) (1.0%) (0.3%) (0.0%) (0.7%) (8.7%) (0.7%)

酒精、毒藥物併用 2 0 0 1 0 0 0 1 2 0 4 0 0 0 0 2 0 2 3 2 17
(%) (2.0%) (0.0%) (0.0%) (0.7%) (0.0%) (0.0%) (0.0%) (0.4%) (0.9%) (0.0%) (1.9%) (0.0%) (0.0%) (0.0%) (0.0%) (0.7%) (0.0%) (0.7%) (1.0%) (1.3%) (0.4%)

總計 18 23 31 32 19 42 52 55 59 48 46 55 45 32 49 50 51 59 76 48 4255  



110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126 

 

圖 6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使用酒精及毒藥物趨勢 (1999-2018 年) 

3.4 各類交通事故中飲用酒精、使用毒藥物狀況分析 

1999-2018年間交通事故相關死亡案件共 4255件中，操作交通載具之操

作者中有飲用酒精之案件共 407 件（13.0%），其中鑑定書記載血液中酒精濃

度數值（BAC）者共 298 件；再依照動力交通載具種類細分，發現其中以機

車駕駛的平均酒精濃度最高，為 238.8 ± 31.35 mg/dL，所有動力交通載具駕

駛平均酒精濃度為 228.7 ± 25.62 mg/dL。搭乘動力交通載具之乘客中有飲用

酒精之案件共 38 件（13.2%），其中鑑定書記載血液中酒精濃度數值（BAC）

者共 21件；再依照搭乘交通載具種類細分，發現其中以機車乘客的平均酒精

濃度最高，為 267.5 ± 14.50 mg/dL，所有乘客平均酒精濃度為 216.4 ± 28.842 

mg/dL。行人中有飲用酒精之案件共 145 件（17.6%），其中鑑定書記載血液

中酒精濃度數值（BAC）者共 142件，平均酒精濃度為 201.6 ± 15.6 mg/dL。

由以上數據發現，機車的駕乘者有最高的平均酒精濃度（表 4），但無論是交

通載具的操作者、乘客或是行人，平均酒精濃度均超過 200 mg/dL，足以導

致明顯酒醉、影響駕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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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酒精濃度分布 (1999-2018 年) 

51-100 101-150 151-200 201-250 >250 小計 平均酒精濃度±標準差

交通載具操作者 3119 407 13.0% 30 62 63 62 81 298 228.7 ± 25.62
道路大眾運輸工具 5 1 20.0% 0 0 0 1 0 1 215.0 ± 00.00

大型汽車 48 9 18.7% 0 5 0 0 2 7 222.5 ± 60.46

小型汽車 398 60 15.0% 5 16 7 7 11 46 182.4 ± 19.15

機車 2667 337 12.6% 25 41 56 54 68 244 238.8 ± 31.35

交通載具操作者乘客 288 38 13.2% 7 2 2 1 9 21 216.4 ± 28.84
道路大眾運輸工具 7 0 0.0% 0 0 0 0 0 0 --

大型汽車 7 0 0.0% 0 0 0 0 0 0 --
小型汽車 119 23 19.4% 5 2 2 0 7 16 199.3 ± 34.98

機車 155 15 9.7% 2 0 0 1 2 5 267.5 ± 14.50

行人 826 145 17.6% 11 16 25 24 66 142 201.6 ± 15.6

其他/不明 21 0 0.0% 0 0 0 0 0 0 --

4255 590 13.9% 37 64 65 63 90 319 220.1 ± 19.47

酒精濃度b   (mg/dL)

總計
a乘客本人或其乘坐交通工具駕駛飲酒皆列入計算
b僅呈現可取得酒精濃度值之案例

交通事故中角色
死亡

案例數

涉及酒精

案例數
a

涉及酒

精比例

 

使用毒藥物方面，1999-2018 年間交通事故相關死亡案件中，有使用毒

藥物之案件共 231 件（5.2%），單個案件中可能涉及多重使用毒藥物，針對

涉及毒藥物種類進行分析，並統計各類毒藥物使用次數，發現歷年共有 47

件的行人與非常態載具、以及 88件動力機械載具交通事故死亡案例可確認有

服用毒藥物並與事故發生有關聯。計算毒藥物使用次數，均以鎮靜安眠藥所

佔使用次數最多（21.8%、20.5%）（圖 7）。鎮靜安眠藥之中被使用次數較多

者為 Midazolam、Diazepam 等。新興濫用藥物除有 12 件涉及 K 他命以外，

尚有 9件涉及中樞神經興奮劑，分別為 Methylone 6 件；Mephedrone 2 件及

Pentylone 1 件。 

135 件取得使用毒藥物種類並與事故發生有關聯之交通事故案件中，有

48件（35.6%）合併使用不同類型的毒藥物，其中一例為 30歲男性，有喝酒

習慣及酒駕史。生前服用多重濫用藥物，因騎機車自撞電桿車禍，肝臟及右

腎嚴重破裂，大量腹腔內出血（2000 毫升），低血容性休克死亡。眼球液檢

出酒精 183 mg/dL；血液檢出酒精 170 mg/dL 、K他命。血液中經檢驗確認

含嗎啡、甲基安非他命、美沙酮、抗憂鬱劑、鎮靜安眠藥，致多重藥物中毒；

尿液檢出抗組織胺藥物 Mequit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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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使用毒藥物種類分布分布（依使用次統計） 

（1999-2018 年） 

3.5 帶病(非外傷性致死)各類駕乘者案例分析 

1999-2018年間交通事故相關死亡案件共 4255件中，死者為行人或駕乘

非常態載具有 890 件、死者駕乘動力機械車輛有 3365件，而其中死者本身帶

有慢性疾病且其病況與死因有關聯分別有 775件（26.5%）及 204件（22.9%），

所占當年度比例在近 20 年間皆呈有明顯上升趨勢（圖 8）。依照慢性病與交

通事故死亡之間存在著不同的關聯態樣，可分為「車禍傷勢受本身慢性病惡

化致死」、「本身慢性病受車禍惡化致死」及「本身慢性病導致交通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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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類型，其中前兩者幾乎各佔一半之比例，相較之下，「本身慢性病導致交

通事故發生」之案例數量較少。三種類型分述如下： 

「車禍傷勢受本身慢性病惡化致死」：例如糖尿病患者復原及對感染抵抗

力較常人差，事故後外傷部位惡化引起感染症致死；年長者復原能力不佳，

長期臥床後引發肺炎等併發症致死。肝炎、肝硬化等肝功能異常患者凝血功

能變差，導致瘀血、不易止血而增加低血容積性休克之危險性。實際案例：

70歲男性生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血糖控制不佳及高血脂症，有舊腦病灶

接受腦室腹腔導管置入手術，因騎機車未戴安全帽與行人車禍致跌倒，造成

前額腦窩有顱底骨折（額顏面撞擊），對撞性左大腦皮質挫傷，內囊有新舊栓

塞病灶，冠心病併冠狀動脈狹窄達 60%。最後主要因為中樞神經休克死亡。

死亡方式為「意外」。 

「本身慢性病受車禍惡化致死」：車禍無造成立即性致命傷勢、外傷嚴重

程度雖不足以致死，卻在治療期間因個案本身慢性病惡化或因恢復狀況不良

而引發其他併發症，最終導致死亡。如心血管疾病、冠心病患者因交通事故

造成生理壓力，加重心臟的負荷而導致缺血性心臟疾病惡化死亡；生前患有

夾層性動脈瘤患者，因交通事故撞擊造成夾層性動脈瘤破裂導致心因性休克

死亡。實際案例：24歲男性患有嚴重氣喘達呼吸窘迫程度，因騎機車疑有碰

撞小貨車併滑倒，經臺大醫院檢查病歷支持為急性氣喘發作導致缺氧性腦病

變，最後因長期臥牀再併發大葉性肺炎。最後因呼吸衰竭、中樞神經衰竭死

亡。死亡方式疑為「意外」，但因車禍與氣喘引起呼吸窘迫較相關，研判死亡

與自小貨車車禍之關聯性甚低。 

「本身慢性病導致交通事故發生」：前者常見於死者原有之心血管疾病發

作導致失能而發生事故。實際案例：41歲男性長途駕車中因冠狀動脈心臟病

誘發急性缺血梗塞，失能無法控制車輛發生車禍，引起心因性猝死。 

「非外傷性致死」或「帶病駕駛」、「帶病行人」案件之司法偵查重點在

於釐清車禍事件中個體本身健康狀況與死亡之因果關係，個案之病史之於加

重死亡因素呈現不同態樣，法醫除了解剖所見，尚須詳細檢視事故前後病歷

方得決定死亡原因、死因鏈，最後決定死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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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帶病(非外傷性致死)駕駛趨勢圖 (1999-2018年) 

四、討論 

4.1 1999-2018年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之流行病學分析 

根據 1999-2018 年間相關案例分析結果顯示，動力機械載具案件量約占

全體交通事故案件量約八成，行人案件量則佔約兩成。死亡方式以意外死亡

為主。年齡分布隨著當事者區分有差別，行人以 75歲以上（31.4%）為主，

65-74 歲（16.8%）次之；動力機械載具則以 55-64 歲（18.3%）為主、45-54

歲（17.7%）次之。交通事故死亡中年長族群（55 歲以上族群）有逐年增長

的趨勢，此一情況在行人與駕乘非常態載具者呈現更明顯的趨勢。 

行人與非常態載具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中的肇事/對撞車輛種類以小型汽

車為主，動力機械載具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中則以非單一車輛事故（及涉及其

他車輛、與其他車輛對撞）較單一車輛事故（死者駕乘車輛自摔、自撞或衝

出道路）為多，非單一車輛事故中亦以被小型汽車撞擊為最大宗。符合台灣

交通工具普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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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999-2018年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之飲用酒精與使用毒藥物

分析 

1999-2018年間交通事故相關死亡案件共 4255件中，沒有飲用酒精與毒

藥物的案件有 3493 件（82.1%），單純飲用酒精而未使用毒藥物有 541 件

（12.7%），單純使用毒藥物而未飲用酒精有 172 件（4.0%），合併使用酒精

與毒藥物則有 49 件（1.2%），無論是在行人與非常態性載具、或是動力機械

載具死亡案例中，使用酒精的比例均在近年有下降的趨勢，與國際間相符

(Robert, 2011)；而警方道路交通數據亦顯示酒駕相關死亡人數逐年減少。2017

至 2019年間 A1類交通事故中，酒駕肇事死亡人數所占比在 5.7~8.1%之間(內

政部警政署統計室，2019)。1999-2018年間酒精與毒藥物合併使用比例在 0.0%

至 4.8%之間，此一比例與瑞典相近(Ahlner, 2014)。 

飲用酒精的案例中，全體平均酒精濃度為 220.1 ± 19.47 mg/dL，無論是

交通載具的操作者、乘客或是行人，平均血液中酒精濃度（BAC）均超過 150 

mg/dL，足以導致明顯酒醉、影響駕駛能力。 

使用毒藥物的案件中，無論是行人與非常態載具、或是動力機械載具案

例，均以鎮靜安眠藥為最大宗，所佔比例約為 2成。 

4.3 1999-2018年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之帶病駕駛分析 

1999-2018 年間行人及非常態載具之交通事故中死者本身帶有慢性疾病

且其病況與死因有關聯共 204 件（22.9%），所占當年度比例在近 20 年間由

16.7%（1999年）上升至 35.8%（2018年）。動力機械載具交通事故中死者本

身帶有慢性疾病且其病況與死因有關聯共 775件（26.5%），所占當年度比例

在近 20年間由 13.7%（1999年）上升至 38.2%（2018年）。 

而在法醫實務受理案件時亦有感「非外傷性致死」或「帶病駕駛/行人」

有增加趨勢，此類案件的死因鑑定涉及個案本身自然疾病與死因鏈之間的梳

理。行為學研究指出，年長族群的行人及駕駛面對高速駛進的車輛有做出錯

誤的判斷(Dommes, 2012; Monterde, 2004; Tournier, 2016)，患有帕金森氏症的

帶病行人較一般對照組容易做出危險判斷(Ford, 2017)顯示針對年長族群及帶

病用路人的相關道路安全政策應受到重視。 

五、結論 

分析 1999-2018 年各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並特別關注酒精、毒藥物、疾

病之影響。酒精、毒藥物的使用容易造成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工具而導致事故

發生，而疾病除了可能導致事故發生以外，更與死亡之結果具有關聯，故研

究結果呈現之影響駕駛因素均可為司法審判交通事故責任釐清與死亡之責任

相關性之主要依據。 

酒精及毒藥物使用方面，縱使交通事故中汽機車酒駕比例有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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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血中酒精濃度以超過 200 mg/dL為最大宗；毒藥物影響方面，確認有使用

毒藥物並與事故發生有關聯之交通事故案件中，以涉及鎮靜安眠藥為最大

宗，顯示作為醫療用途之的鎮靜安眠藥副作用及對於造成道路事故的潛在危

險不容忽視，歐盟國家亦有對包含鎮靜安眠藥物類之影響精神藥物訂定致使

不能安全駕駛之建議濃度(表 9) (Wolff, 2013)。相較於世界先進國家對於影響

駕駛能力（Driving under influence；DUI）包含飲用酒精（酒駕）及毒藥物（毒

駕）造成不安全駕駛（Impaired Driving）投入研究行之有年，且制定多種毒

藥物、安眠鎮定藥物濃度閾值於當地毒駕相關法令，我國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 已明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酒精濃度達 0.25 mg/L(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 0.05%)以上者構成違法之「量化」要件及客觀特性，但在「其他情事足認

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及「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則停

留在「致不能安全駕駛」的「非客觀」構成要件。 

而隨著國人醫療資源濫用、汽機車密度居世界之冠，藥毒駕議題儼然成

為隱憂。即使不是汽機車的駕駛，行人服用鎮靜安眠藥仍可能會造成道路上

不安全之行走態樣而導致事故，顯示鎮靜安眠藥為直接或間接造成道路交通

事故的最普遍藥物種類，值得交通防制單位重視。另外，近年來更有普遍氾

濫吸用笑氣導致不能安全駕車造成公眾安全疑慮，使得施用影響精神物質後

不能安全駕駛之議題再度受到社會關注。 

表 9  濫用藥物致不安全駕駛時之建議限制濃度 

 

疾病影響方面，帶病駕駛(Driving under illness)日益漸增並且成為常見汽

機車交通事故死亡型態，此與高年齡族群以及帶病駕駛族群於事故後復原能

力低下且易引發其他併發症導致死亡之結果有關，顯示高年齡駕駛者用路安

全以及是否適任安全駕駛者議題值得關注。 

對於高齡駕駛的研究指出， 75 歲以上年長駕駛有自覺地約束在危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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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因素 (不佳的氣候、夜間、長途、交通尖峰、高速公路，所佔比例 33.6%

至 59%不等)下駕駛，但只有相對少數(15.4%)意識到健康狀況不佳而自我約

束駕駛，考慮到的不適合駕駛健康狀況包含視力退化(29.8%)、心血管疾病

(18.4%)、老邁(11.9%)及關節炎(8.7%) (Betz, 2010)。 

本研究主要為釐清慢性疾病之帶病駕駛與車禍傷害死亡之相關性，然實

際上重感冒亦會造成駕駛反應延遲之影響不亞於飲用酒駕標準閾值的酒精濃

度(Smith, 2012)，帶有重感冒的駕駛比一般健康駕駛更容易受到酒精、超時工

作、噪音及抗組織胺嗜睡等影響(Smith, 1993, 1995, 2000)，考量感冒症況及藥

物較慢性疾病影響到更廣泛的年齡層，相關的交通防制作業值得關注。國外

已有不安全行走法律(Walking Under Influence Law，或 Pedestrian Under the 

Influence Law)，美國喬治亞州對於酒後或服用藥物行走在道路上之行人可進

行科罰(O.C.G.A. §40-6-95)；阿拉巴馬州亦有不安全行走法律 (AL Code 

§32-5A-221)，值得國內參考制定不安全駕駛機車、自行車及行人法律，作為

未來交通事故防制措施之參考。 

本年度進行回溯 20 年各類交通事故流行病學統計，並對於酒精、毒藥

物、疾病之影響以及型態傷進行分析，相關成果可作為相關法規及預防政策

之制定參考。 

本研究經費及研究資源來源為法務部科技計畫，計畫編號

110-1301-1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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